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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解决城镇职王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

跨区参加居民门诊医保相关问题的通知

各区人社局、社保局、财政(税)局:

为解决目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跨区参加居民门

诊医保时存在参保和缴费不便的情况，现补充规定如下:

一、跨区参保申报

在本市范围内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原则上以参保

地作为居民门诊参保地，但亦可选择以户籍地/常住地/实际工作

地作为居民门诊参保地。

城镇职工参保人选择以户籍地/常住地(非参保属区) /实际



工作地作为居民门诊参保地的，规定为:

(一)中报时间、区域

单位或参保人应在每年 4-5 月，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属
区申报下一社保年度的居民门诊参保地。每一社保年度最多只能

申报一次。市直单位参保人员的申报工作由禅城区社保局负责办

理。

(二)申报资料

1.单位管理人员由单位统一申报确认，需填报《申报表))(附

表一或附表二)。

2.社会化管理人员由个人申报，需填报《申报表)) (附表三
或附表四)，并提供以下其中一项可以证明参保人长期居住的材

料:参保人的户口簿复印件;常住地房产证的复印件;常住地房

屋租赁合同的复印件;暂住证复印件;常住地的居委会证明。

(三)新社保年度继续按上年度所选居民门诊参保地的，年

度申报时不用申报。逾期申报的，则默认上一年度所选参保地不

变。

二、系统数据传送

各区社保局在 5月 31 日结束下年度跨区申报及录入系统后，

市社保局在 6 月底前将所属跨区参保的数据传输到各相应区社

保局。

三、资金申请与划拨

(一)区社保局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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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社保局填报《城镇职工参加居民门诊基本医疗保险的拨

款申请表))(附表五)和《跨区和异地参加居民门诊情况明细表》

(附表六)，报区人社局和区财政(税)局审核完毕后，报市社

保局医疗科。

(二)市社保局申请

市社保局医疗科汇总并填报《佛山市城镇职工参加居民门诊

基本医疗保险申请拨款汇总表)) (附表七)和《全市跨区和异地

参加居民门诊情况明细表)) (附表八)，交市社保局计划财务科报

市人社局审核，审核完毕后提交市财政局审核。

(三)资金划拨

市财政局审核无误报市政府审批后，将应由市级统筹基金负

责的资金划入市社保局职工医疗保险支出户，再由市社保局划入

各区职工医疗保险支出户;同时，市财政局下文通知各区财政划

拨城镇职工参加居民门诊医保资金，区财政局从城镇职工基本医

疗保险统筹基金历年结余中将资金划入区社保局职工医疗保险

支出户;各区社保局收到市社保局和区财政局的拨款后，先将资

金上缴到区居民门诊财政专户，再按规定申请划拨到区居民门诊

支出户，最后按规定列支。

各区社保局按照《跨区和异地参加居民门诊情况明细表》中

"跨区参保情况"的金额，对四区的跨区参保资金进行划拨，即

将资金划入对应区的居民门诊收入户或财政专户。属于市外异地

的参保人群则按原政策规定将资金直接划入其医保个人账户中。

-3一



四、注意事项

(一)跨区参加佛山市内其他区居民门诊的资金申请标准，

按照参加居民门诊所在区的参保标准作为申请标准。

(二)目前南海区居民门诊的参保标准是 180 元/人(市:
60 元，区: 60 元，个人: 60 元)，因此跨区参加南海区居民门

诊的需个人另外缴纳 60 元。具体缴费方案如下:

1.各区城镇职工参保人跨区参加南海区居民门诊的，由职工

医疗保险参保地社保机构提取已申报参加南海区居民门诊并在 6

月份有缴费达账的职工名单，于 6 月 30 日前将核对后的名单提
交市社保局医疗科。

2. 7 月初市社保局对 6 月医保个人账户进行配账，区社保局

核对确认配账数后由市社保局在系统中根据各区社保局提交的

城镇职工参保人参加南海区居民门诊的人员明细进行对应扣减

60 元处理(只扣缴一次)，并将应拨医保个账分为 60 元缴费和

余额两个批次进行实拨处理。由各区社保局医疗科核对确认后，

将相关报表提交市社保局医疗科。

3. 市社保局医疗科汇总各区上交报表后，交市社保局计划财

务科进行划拨，市社保局计划财务科将从个账中抵扣的 60 元保

费划拨至南海区居民门诊财政专户。

(三)各区社保局于 5 月 1 日前上报区居民门诊财政专户和

收入户情况(附表九)到市局计划财务科。

(四)单位申报要求单位提供电子申报表(可通过佛山社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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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网下载)及加盖单位公章的纸质申报表。

附件:附表

佛山

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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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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